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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113 年股東常會會議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 21 日上午九時正 

地點：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 21 號地下一樓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股數合計為 495,587,923 股（其中以電子

方式行使權利之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為 203,654,128 股），占已發行總股

數 572,000,797 股之 86.64﹪ 

大會主席報告出席代表股數，已符合公司法之規定，宣布開會。 

列席：李國銘會計師、陳裕文律師   

列席董事：陳敏斷、陳冠華、吳炎輝、黃薪翰、鄭力翔、楊昭雄、鐘淑芳、林

怡伶 

列席獨立董事：葉金寶、莊玉昕 

主席：陳董事長敏斷                     記錄：葉穎甄 

主席致開會詞：略 

 

壹、報告事項 

（一）112 年度營業報告(詳附件一) 

(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 112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詳附件二) 

(三) 112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詳附件三) 

(四) 112 年度給付董事酬金報告(詳附件四) 

(五) 其他報告事項(詳附件五) 

議事經過:報告事項(一)~(五)無股東提問。 

 

貳、承認事項 

（一）案由：承認 112 年度決算表冊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明： 

一、本公司 112 年度決算表冊（包括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業

經審計委員會審查後，提請董事會通過且經會計師查核竣事，

爰依公司法第二二八條之規定出具書面查核報告書在案，提請

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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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項表冊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六。 

議事經過：無股東提問。 

決議：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495,587,923 權(含電子投票)，贊成權數

490,178,557 權(含電子投票)，反對權數 15,966 權(含電子投

票)，無效權數0權(含電子投票)，棄權/未投票權數5,393,400

權(含電子投票)，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8.90%，

已達法定決議權數，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二)案由：承認 112 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明： 

一、 本公司 112 年度盈餘分派表，詳附件七。 

二、擬分派股東紅利 114,400,159 元(每股分派現金 0.2 元)，分派後

未分配盈餘為 278,561,356 元。 

三、本現金紅利除息基準日，擬於 113 年股東常會決議通過本盈餘分

派案後，授權董事長決定之。 

四、現金股利配發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

款合計數額，列入其他收入。 

議事經過：無股東提問。 

決議：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495,587,923 權(含電子投票)，贊成權數

490,231,809 權(含電子投票)，反對權數 24,966 權(含電子投

票)，無效權數 0權(含電子投票)，棄權/未投票權數 5,331,148

權(含電子投票)，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8.91%，已

達法定決議權數，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參、討論事項： 

(一)案由：修正「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明： 

一、為能提高公司治理品質，揭露具體明確股利政策，擬修正部

分條文。 

二、「公司章程」修訂對照表，詳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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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經過：無股東提問。 

決議：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495,587,923 權(含電子投票)，贊成權數

490,231,809 權(含電子投票)，反對權數 24,966 權(含電子投

票)，無效權數 0權(含電子投票)，棄權/未投票權數 5,331,148

權(含電子投票)，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8.91%，已

達法定決議權數，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二)案由：將原「特別盈餘公積-建廠準備」，更改為「特別盈餘公積-土地

開發」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 訂 說 明 

第三十七條之一：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

餘，應先繳納稅捐、彌補以往

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

餘公積，直至法定盈餘公積已

達本公司資本總額時為止，及

依主管機關規定提列或迴轉

特別盈餘公積後，其餘額併同

以前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暨

本年度未分配盈餘調整數

後，作為可供分配之盈餘，由

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提請

股東會決議後分派股東紅利。 
本公司股利，應參酌所營事業

景氣變化之特性，考量各項產

品或服務所處生命週期對未

來資金之需求與長期財務規

劃，在維持穩定股利之目標

下，除有資金需求外，每年度

實際分派之盈餘，不低於該部

份可分配盈餘百分之五十，其

中股東現金紅利部份不低於

股東紅利百分之五十。 

第三十七條之一：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

餘，應先繳納稅捐、彌補以往

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

餘公積，直至法定盈餘公積已

達本公司資本總額時為止，及

依主管機關規定提列或迴轉

特別盈餘公積後，其餘額併同

以前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暨

本年度未分配盈餘調整數

後，作為可供分配之盈餘，由

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提請

股東會決議後分派股東紅利。 
本公司股利，應參酌所營事業

景氣變化之特性，考量各項產

品或服務所處生命週期對未來

資金之需求與長期財務規劃，

在維持穩定股利之目標下，分

配股東紅利全數以配發現金股

利為原則，但若公司有產能擴

充、改善財務結構、重大投資

計劃等資金需求時，則以百分

之五十以上為股票股利，其餘

為現金股利。 

為能提高公司治理品質，揭

露具體明確股利政策。 

第四十一條：  

以上略 

第七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三年 

六月二十一日 

第四十一條：  

以上略 

 

明定本次章程修正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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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本公司於民國83年3月26日股東常會通過提列新台幣5億元「特別

盈餘公積-建廠準備」，作為未來建廠需要。 

二、因本公司於民國111年1月4日第32屆第12次董事會決議為公司轉

型需求，承租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高雄港45號碼頭

水泥儲槽，由水泥製造業轉型為水泥買賣業。高雄廠於112年9

月停止生產，全數由45號碼頭運作銷售水泥，故「特別盈餘公積

-建廠準備」已無存在必要性。 

三、有鑑我司投資性不動產金額佔總資產51.51％，亟需開發活化，

擬將新台幣5億元「特別盈餘公積-建廠準備」，更改為「特別盈

餘公積-土地開發」，以符合現階段實際狀況。 

議事經過：無股東提問。 

決議：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95,587,923權(含電子投票)，贊成權數

490,231,809權(含電子投票)，反對權數27,626權(含電子投

票)，無效權數0權(含電子投票)，棄權/未投票權數5,328,488

權(含電子投票)，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98.91%，已達

法定決議權數，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議事經過:無股東提問。 

 

伍、散會（同日 9時 30 分） 

本次股東會紀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旨，且僅載明對議案之結果；會議進行內

容、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議影音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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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東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12 年度營業報告書 
    民國 112 年國產水泥及熟料內銷量為 980.3 萬公噸，較 111 年 1,006.8 萬公噸，

減少 26.5 萬公噸，衰退 2.63%。而進口水泥及熟料共 321.3 萬公噸，較 111 年 340.9
萬公噸，減少 19.6 萬公噸，衰退 5.7%。 
    民國 112 年全台水泥需求量 1,301.6 萬公噸，較民國 111 年 1,347.7 萬公噸，減少

46.1 萬公噸，衰退 3.42%。 
    國內營建市場依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民國 112 年台閩地區核發建築物「建造

執照」面積共 3,744.4 萬 m2，較民國 111 年 4,582.7 萬 m2，減少 838.3 萬 m2，衰退 18.3%。 
    112 年不動產市場面臨缺工、造價大漲、建案發包不易等困境，加上《平均地權

條例》新法上路，以及總統選戰干擾，讓 112 年開發商對手上土地的開發時程、規畫

相當謹慎，因此「住宅、工業、商辦」三大類別建照核發量出現全數衰退的狀況。 
    有鑒於整體經濟環境不佳，行政院積極推動公共工程建設來刺激活絡經濟，民國

112 年公共建設預算編列 5,972 億元，較 111 年度相同基礎增加 1,457 億元，約增 32.3
％。 
    公司在面臨市場環境不佳困境，採取彈性化行銷策略加強水泥銷售來應對，民國

112 年水泥銷售量較民國 111 年增加 7.9％，營業收入較民國 111 年增加 13.5％。爐石

粉民國 112 年銷售量較民國 111 年增加 16.54％，營業收入較民國 111 年增加 33.91％。 
本公司民國 112 年經營績效如下： 
1、民國112年度與民國111年度營業收入及產銷比較表： 

重量單位：公噸 

金額單位：仟元 

2、純益及股利 
    民國 112 年度營運結果，本期稅後淨利為 149,521,666 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0.32%。
累計可分配盈餘共為 407,893,992 元，提列法定公積 14,932,477 元，酌予保留盈餘 
278,561,356 元後之餘額 114,400,159 元，全數派發普通股現金股利，每股擬分派現金
股利 0.20 元。 
董事長： 陳敏斷                 經理人：吳炎輝                主辦會計：黃薪翰 

年度 
項目 

112 年度 111 年度 增(減)% 

生 產 量 

水 泥 308,844 458,971 -32.71% 
爐 石 粉 63,102 136,188 -53.67% 
高 爐 水 泥 33,675 23,352 44.21% 

銷 售 量 

水 泥 502,278 473,409 6.10% 
爐 石 粉 168,175 144,308 16.54% 
高 爐 水 泥 33,756 23,352 44.55% 

營 業 收 入 

水 泥 1,526,714 1,363,341 11.98% 
爐 石 粉 242,815 181,322 33.91% 
高 爐 水 泥 82,316 54,326 51.52% 
其 他 6,810 1,370 397.08% 
租 賃 160,121 101,112 58.36% 
合 計 2,018,776 1,701,471 1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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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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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112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年度結算如有獲利，應提撥不

低於 2%為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本

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超過 3%為董事酬

勞。 

112 年度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稅前淨利為新台

幣 191,698,993 元，經計算 112 年度提撥員工酬勞計新台幣

5,750,969 元，董事酬勞計新台幣 5,750,969 元，均以現金方式發

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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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112 年度給付董事酬金報告 

        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十條之一規定，上市上櫃公司

宜於股東常會報告董事領取之酬金，包含酬金政策、個別酬金之內

容、數額及績效評估結果之關聯性。 

         本公司全體董事(含獨立董事)車馬費、報酬依本公司章程第 31

條規定，由薪酬委員會參考同業通常水準支給情形、董事績效評

估結果(包含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董事職責認知、對公司營運

之參與程度、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內

部控制 6 大面向)及貢獻之價值評定後提請董事會決議之，另當年

度公司結算如有獲利，依本公司章程第 37 條中亦明訂提撥不超過

年度獲利之 3%作為董事酬勞，而獨立董事不參與董事酬勞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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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年度給付董事酬金內容及數額詳下表: 

 一般董事及獨立董事之酬金 
單位：新台幣千元 

職 稱 

 

姓 名 

 

董事酬金 

A、B、C 及 D等四項總額及占

稅後純益之比例 

兼任員工領取相關酬金 
A、B、C、D、E、F及 G

等 7項總額及占稅後純

益之比例 

有
無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金 

報酬(A) 

 

退職退休

金(B) 

董事酬勞(C) 

(註 1) 

業務執行費

用(D) 

薪資、獎金及特

支費等(E)  

退職退休

金(F) (註

2) 

員工酬勞(G)  

本
公
司 

財務

報告

內所

有公

司 

 

本
公
司 

財務

報告

內所

有公

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

報告

內所

有公

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告表內

所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

報告

內所

有公

司 

 

本
公
司 

財務

報告

內所

有公

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
內所有公

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董事

長 

東樹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陳敏斷 
0 0 0 0 1,438 1,438 550 550 1,988 1.33% 1,988 1.27% 5,184 5,904 162 162 280 0 280 0 7,614 

5.09

% 
8,334 

5.57

% 
無 

董  

事 

東樹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吳炎輝 

副董

事長 

財團法人陳趙樹公益 

慈善基金會 

代表人：陳冠華 
0 0 0 0 1,438 1,438 550 550 1,988 1.33% 1,988 1.27% 4,374 4,962 201 234 0 0 0 0 6,563 

4.39

% 
7,184 

4.80

% 
無 

董  

事 

財團法人陳趙樹公益 

慈善基金會 

代表人：吳長直 

董  

事 
鄭力翔 0 0 0 0 719 719 270 270 989 0.66% 989 0.63% 0 0 0 0 0 0 0 0 989 

0.66

% 
989 

0.66

% 
無 

董  

事 

財團法人福康文教基

金會 

代表人：楊昭雄 

0 0 0 0 719 719 275 275 994 0.66% 994 0.64% 0 0 0 0 0 0 0 0 994 
0.66

% 
994 

0.66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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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財團法人東南文化基

金會  

代表人：鐘淑芳 

0 0 0 0 719 719 270 270 989 0.66% 989 0.63% 0 0 0 0 0 0 0 0 989 
0.66

% 
989 

0.66

% 
無 

董  

事 
林怡伶 0 0 0 0 718 718 140 140 858 0.57% 858 0.55% 0 0 0 0 0 0 0 0 858 

0.57

% 
858 

0.57

% 
無 

獨立

董事 
楊文哉 0 0 0 0 0 0 515 515 515 0.34% 515 0.33% 0 0 0 0 0 0 0 0 515 

0.34

% 
515 

0.34

% 
無 

獨立

董事 
葉金寶 0 0 0 0 0 0 515 515 515 0.34% 515 0.33% 0 0 0 0 0 0 0 0 515 

0.34

% 
515 

0.34

% 
無 

獨立

董事 
莊玉昕 0 0 0 0 0 0 515 515 515 0.34% 515 0.33% 0 0 0 0 0 0 0 0 515 

0.34

% 
515 

0.34

% 
無 

1.請敘明獨立董事酬金給付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並依所擔負之職責、風險、投入時間等因素敘明與給付酬金數額之關聯性： 
  本公司全體董事(含獨立董事)車馬費、報酬依本公司章程第 31 條規定，由薪酬委員會參考同業通常水準支給情形、董事績效評估結果(包含公司目 
  標與任務之掌握、董事職責認知、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內部控制 6 大面向)及貢獻之價值評定後 
  提請董事會決議之，另當年度公司結算如有獲利，依本公司章程第 37 條中亦明訂提撥不超過年度獲利之 3%作為董事酬勞，而獨立董事不參與董事 
  酬勞分派。 
2.除上表揭露外，最近年度公司董事提供服務(如擔任母公司/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轉投資事業非屬員工之顧問等)領取之酬金：無。 

註 1:112 年度董事酬勞為擬議數。 
註 2:112 年度實際給付退職退休金金額為 0 仟元；屬退職退休金費用化之提撥數分別為 363 仟元及 396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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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五  

 

 

其他報告事項 

     本公司 112 年度對外背書保證情形報告 

     截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背書保證總額為 335,580 仟元，被 

 背書保證對象及金額皆符合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之規定。 

       

背書保證對象 背書保證餘額 (新台幣仟元) 

東南高良資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 335,580 

合計 335,580 



 10 

附 件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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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七  

東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112 年度 

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事長： 陳敏斷            經理人：吳炎輝          主辦會計：黃薪翰 

摘   要    合計 

期初未分配盈餘 258,569,218 

112 年度稅後淨利 149,521,666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 (196,892) 

可供分配盈餘 407,893,992 

分配項目  

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14,932,477) 

分配現金股利 (每股配發 0.2 元,計算後股利至元為止) (114,400,159) 

期末未分配盈餘 278,561,356 


